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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1/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8A_A5_c30_511076.htm 一、执法项目名称 国际航行船

舶入境检验检疫 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

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国际航行船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

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2002年第38号 三、范围 适用于外国籍

船舶和航行国际航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船舶进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境口岸的检疫查验。 四、程序 1．申报：船方或

者其代理人应当在船舶预计抵达口岸24小时前（航程不足24

小时的，在驶离上一口岸时）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填报《

国际航行船舶入境检疫申报书》。如船舶动态或者申报内容

有变化，船方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及时向检验检疫机构更正。

2．检疫方式确定：检验检疫机构对申报内容进行审核，确定

以下检疫方式，并及时通知船方或者其代理人。 （一）电讯

检疫； （二）锚地检疫； （三）靠泊检疫； （四）随船检疫

； （五）临时卫生检疫。 3．证书签发：由检疫人员签发船

舶入境检疫证书,检疫结束. 五、检疫内容 （一）电讯检疫 电

讯检疫即检疫人员进行不登轮检疫，检验检疫机构为加快船

舶入境速度及缩短货物装卸时间，通过对入境船舶的电报进

行审核，凡符合要求的船舶可直接进港。 1．申请电讯检疫

的船舶，应首先向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卫生检查，合格者发给

《船舶卫生证书》，该证书有效期为十二个月。 2．实施电

讯检疫的船舶需符合以下条件： 2．1国际航行的船舶，卫生



标准符合我国国家规定，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检验检疫机

构签发的《船舶卫生证书》； 2．2船舶来自非受染地区( 鼠

疫、霍乱、黄热病等 )疫区； 2．3本航次未发现染疫人或染

疫嫌疑人，船上未载有死因不明的尸体； 2．4船上未发现过

鼠类反常死亡； 2．5必须持有有效的船舶免于除鼠证书/除鼠

证书、船员健康证书和我国口岸检疫机构签发的有效的船舶

证书； 2．6船上未装有受染地区供应的食品； 2．7本航次未

装载散装动植物产品或废旧物品。 3．来自国外并拟申请电

讯检疫的船舶，其国际航行船舶代理人必须在该船舶抵达检

疫锚地6－12小时前将入境船舶申请书、船舶电报送达口岸检

验检疫机构。船舶电报应包括下列内容: 3．1船名、国籍、预

定到达港口或锚地的日期和时期； 3．2发航港及十日内停靠

港口及最后寄港的驶离日期； 3．3船员、旅客人数及健康状

况； 3．4船舶有关卫生证书及编号、船舶免于除鼠证书/除鼠

控制证书签发港及日期； 3．5货物、集装箱种类、数量及其

装载港和日期、装载情况及卸货名称 ( 包括实、空集装箱数

量 )； 3．6食品及饮用水装载港及日期； 3．7压舱水的数量

、装载港及日期。 4.检验检疫机构根据上述申报内容,进行审

核符合条件批复电讯检疫,视为检疫通过。 （二）锚地检疫 1

．对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国际航行船舶应当实施锚地检疫：

1.1来自检疫传染病疫区的； 1.2来自动植物疫区，国家有明确

要求的； 1.3有检疫传染病病人、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或者

有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的； 1.4装载的货物为活

动物的； 1.5发现有啮齿动物异常死亡的； 1.6废旧船舶； 1.7

未持有有效的《除鼠/免予除鼠证书》的； 1.8船方申请锚地

检疫的； 1.9检验检疫机构工作需要的。 2.检疫查验 2.1船舶代



理或船舶所有人在船舶抵达口岸前3-7天将《国际航行船舶入

境检疫申报书》提交检验检疫机构,并将船舶抛锚时间通知检

验检疫机构. 2.2检验检疫机构派检疫人员登轮对入境船舶实施

检疫查验,查验内容包括:船员健康情况、船舶相关证书、船舶

所载食品、饮水及压载水、货物、病媒生物等，并对垃圾及

发现的病媒实施卫生处理。 2.3由检疫人员签发检疫证书,检疫

结束. （三）船舶靠泊和航行卫生检疫 1．船舶靠泊卫生检疫

：靠泊卫生检疫，也称码头检疫，即船舶不在检疫锚地实施

入境检疫，而让其进港靠泊后实施入境检疫。 1．1实施船舶

靠泊卫生检疫的条件： 1．1．1船舶来自非疫区； 1．1．2船

上没有染疫人或染疫嫌疑人； 1．1．3持有有效的国际航行检

疫证件，如船舶免于除鼠证书/除鼠证书, 船员健康证书等； 1

．2依据国家局38号令第十一条，遇到下例情况的，也可考虑

实施船舶靠泊检疫 1．2．1因船舶机械故障，无法在检疫锚地

下锚接受入境检疫的； 1．2．2因风大浪高等气象因素，检验

检疫人员无法前往检疫锚地实施入境检疫，而船舶必须及时

进港装卸货物的； 1．2．3因潮水涨落原因，在检疫锚地下锚

接受入境检疫后会延误一个潮水，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1

．3申请： 入境船舶靠泊卫生检疫，由船舶公司或代理公司

提前24小时至36 小时提出申请，并填报船舶靠泊卫生检疫申

请书。 2．船舶航行检疫 又称随船检疫，即船舶在抵达码头

前的航程中办理卫生检疫手续，对船舶和人员实施检疫查验

。随船检疫适用于来自非受染地区的无染疫人或染疫嫌疑人

的船舶，为争取时间避免因退潮或水深不够，或游船、客船

影响班期，旅客要尽早上岸。虽然航行检疫可节省船方的时

间和减少经济损失，但检疫人员在上下船舶舷梯时，对安全



构成威胁，航行检疫中若发现染疫人或染疫嫌疑人，需要卫

生处理时比较被动，传入传染病的危险也增大，所以尽量减

少采用船舶航行卫生检疫。 （四）船舶临时卫生检疫 检验检

疫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组织检疫人员准备必须用品，

做好自身防护。对染疫人或染疫嫌疑人, 要严格穿戴防护服防

止感染。并迅速赶往现场实施临检疫。 1．范围 来自国内受

染地区的交通工具，或者在国内航行中发现染疑人、染疫嫌

疑人, 或者有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的。 2．现场

检疫 对船舶或港区实行暂时封锁，限制封锁区域内人员活动

。船上人员在检疫结束前不得下船；在填报《航海健康申报

书》时要填附表，如果船舶为非国际航行的，可能不具有《

航海健康申报书》，可以一般正式书面报告填报《航海健康

申报书》要求的项目，船长和船医要签字。填报与审查文件

工作就绪后，应首先检查病人，处理病人或检验尸体，然后

按检疫初步判断进行其他相应检验与卫生处理工作。 （五）

船舶动植物检疫 登轮后应询问装载情况、泔水、垃圾的处理

情况以及防疫处理措施等，船上有无来自动植物疫区的动植

物、动植物产品及其它检疫物；如有应实施封存，发现病虫

害必要时可采样做进一步检验、鉴定，检查时应注意检查库

房、餐厅、垃圾、甲板、灯光区：货舱及植物性铺垄材料，

是否带有动植物病虫害；必要时对船员购买物品进行抽查，

发现猫狗等宠物要检查动物卫生证书以及疫苗接种证书。 （

六）检疫处理 1、对来自疫区船舶的垃圾实施消毒处理； 2、

发现有虫鼠等媒介生物的，应进行除虫除鼠，严重时可实施

熏蒸处理。 3、发现一般性动植物病虫害超标或者发现危险

性病虫害的应实施熏蒸消毒处理。 4、对来自疫区的压舱水



实施消毒处理，未经消毒不得排放。 5、对来自疫区的动植

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实施封存处理。百考试题收集

整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